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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 购 合 同 

 

 

合同名称：控制柜采购合同 

 

合同编号：Hani-QD-20240819-B01 (A) 

 

 

 

 

需方：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

供方：青岛坤达晟杰建设工程安装有限公司 

 

签约地址：中国  山东 青岛 

签约日期：2024 年 08 月 2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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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方：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需方） 

供方：青岛坤达晟杰建设工程安装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供方） 

 

  供需双方本着平等、自愿、诚实、信用的原则，供方为需方提供符合需方要求的产品，

经双方共同协商特签订本合同。 

 

一、 总则  

本合同仅对双方商定的基础条款进行约定，并在本合同执行期间内持续有效。 

二、 供货品名、型号、数量及供货期等条款 

三、 品名：控制柜*1 台 

四、 货物价格一览表： 

名称 型号规格&说明 单位 数量 单价 合计 备注 

控制柜 

1. 元件器品牌：动力控制部

件采用韩国 LS品牌； 

2. PLC 采用西门子 SIMATIC 

S7-200 SMART系列； 

3. 触摸屏采用：昆仑通泰品

牌；  

4. 其中 2台泵的变频器由需

方提供； 

5.  

台 1 68000 68000  

合计 
价格    68000  

金额大写: 陆万捌仟元整  

包含 增值税费（13%）；   

1、 根据需方要求，供方为需方提供合格的产品，具体包括所有设备的技术资料、技术文

件、技术服务、调试。 

2、 控制逻辑及技术要求按照需方提供“控制流程图”资料及双方沟通商议内容进行设计

制作，控制流程资料详见附件； 

3、 报价含电气图设计、程序设计、测试、调试、培训；不含甘肃现场调试费； 

如需要现场调试差旅费每日 1000 元，交通费单次往返 3000 元； 

4、 现场调试及程序升级常规处理办法：可通过远程处理（需方现场需要具备插物联网卡

或者有网络条件），后续商定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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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 注:提供正确的产品尺寸图、基础图。 

6、 发货日期：自收到预付款日起 45 日发货； 

五、 合同价格与支付条款 

1、 本合同金额为： ¥68,000.00RMB 

大写：陆万捌仟元整 

具体分解价格：附件 报价单及图纸 

合同价格包括设备、税金、调试、技术文件/服务。 

2、 付款方式：T/T（电汇）或者承兑汇票。 

3、 支付进度： 

1.设备签订合同 5 日以内，需方向供方支付（预付款）合同总金额  50 ％的货款，即

人民币  34,000.00 元； 

2.设备发货前 5 日以内，需方应向供方支付（中途款）合同总金额  50 ％的货款，即

人民币 34,000.00元，供方需提供合同额发票； 

六、 包装、交货地点、方式及交货 

1、 包装： 

供方所提供包装保证货品安全、准确。每一个包装单位内应具有一份详细装箱单，产

品应具有合格证或质量保证书。包装等费用为供方承担(包装为木箱包装），货物发往

交货地点由需方自行处理。 

2、交货： 

  2.1 交货地点为：北京市。 

3、方式及交货： 

  3.1 产品完装完成由供方、需方共同验收（数量、规格、外观质量、配件等）、验收合

格双方进行交接工作。 

3.2 控制柜完成后由供方、需方共同验收控制柜的使用性能是否满足要求，如不满足要

求，由供方负责整改，所产生的费用由供方承担。 

七、 保证 

1、遵守国家与控制柜制造相关安全规定，施工期间一切事故由供方负责。 

2、质保期自完工确认之日起 12 个月。 

1.1 质保期内，供方免费提供服务、更换；如需供方现场处理时，产生其他费用由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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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承担。 

1.2 质保期内，由于需方原因造成损坏，供方负责更换，并只收成本费。 

六、不可抗 

  1、不可抗力是合同生效后发生的有关无法预见、无法避免、无法克服的社会（包括但

不限于政治事件）事件和自然事件。 

  2、供方对由于在制造、运输过程中出现的不可抗力因素而延期或未发货将不负责任，

当事件发生时供方应在上述（不可抗力因素）发生后立即告知需方，并由供方提供由不

可抗力发生地政府出具的事件证明。在此情况下，供方应采取切实的补救措施加快设备

的交货。 

  3、如果不可抗力影响工程进度，需方有权解除合同，已付款及有关事项双方协商解决，

协商不成从有关法律规定。 

七、其它 

  1、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修改、补充凡经双方同意，并形成正式文件，都可视为本合同

的组成部分，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
2、本合同正本壹式贰份，双方各执壹份，副本自行复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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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        方 需         方 

单位名称 
青岛坤达晟杰建设工程安装有限

公司 
单位名称 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

 

单位地址 

 

 

青岛市城阳区夏庄街道青霞路

51 号 

 

单位地址 

北京市丰台区配套商业太平桥路

15、17、17-1 号内 17 号 B1 层

B1010 号房间 

邮编  邮编  

电话 13953212905 

 

电话 010-52892873 

传真 0532-89088755 传真  

开户行 
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城阳

支行 开户行号：308452125076 

 

开户行 
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

西客站支行 

账号 5329 1072 2810 708 账号 1619 8067 4 

税号 9137 0214 MA3U 967F22 税号 9111 0106 6662 9522 0C 

法定代表人  法定代表  

委托代理人  委托代理人  

Lenovo
坤达晟杰合同章


